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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房屋租赁管理暂行办法（修正案） 

 
（2008年4月28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8年5月4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193号公

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将第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出租人将房屋承包给他人经营，或者以合作、联营以及以其他形式变

相出租房屋，均为房屋租赁。 

  2、第十条增加一款：《房屋租赁备案证明》内容发生变更的，须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3、将第十一条修改为：房屋租赁期限届满，出租人与承租人协商约定延长租赁期限的，租赁当事

人应当重新办理《房屋租赁备案证明》。 

  房屋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前，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原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当事人

应当申请变更《房屋租赁备案证明》。 

  4、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房屋出租人必须如实提供房地产租赁合同并依法缴纳税款。 

  房屋出租人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地方税务部门可将《纳税通知书》送达承租人，由承租人在30

日内通知出租人缴纳税款，承租人未能在规定的限期内找到出租人并缴纳税款的，视为出租人不在房

产所在地，应当由承租人缴纳税款。 

  5、第十六条作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出租人核算健全并能如实申报纳税的，实行查实征收；核算

不健全，不能如实申报税的或者出租合同中租金明显低于市场同类房屋租金标准又无正当理由的，由

地方税务部门参照市房屋租赁市场指导租金标准和综合附征率计征税款。 

  6、将第二十五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将不得出租的房屋出租的，

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住宅出租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的罚款，对非住宅出租人处

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7、将第二十六条作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第九条、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未办理房屋租赁合

同备案手续、未缴纳相关费用、未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补缴相关费用，逾期仍未办理的，对住宅出租当事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的罚款，对非住宅出租当

事人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吉林市房屋租赁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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